附件3
武乡（区）幼儿园办事指南
实施主体：武乡县城关幼儿园
实施主体编码：12140429764652711T
发布渠道：长治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武乡县融媒体中心
正文：
武乡县教育局
关于做好2025年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工作的
通  知
各学区、县直中小学（幼儿园）、民办学校：
为深入推进依法办学，全面规范办学行为，根据《长治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5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长教办字〔2025〕27号）精神，我县2025年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工作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的总原则，采取县城中小学网上报名、乡村学校及所有幼儿园线下报名、学校审核录取、招生平台均衡编班的方式进行。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望严格遵照执行。
一、招生对象及报名资格
（一）招生对象
1.幼儿园：2022年8月31日前出生的适龄幼儿。
2.小学：2019年8月31日前出生的适龄儿童。
3.初中：小学六年级毕业的学生。
（二）报名资格
1.县城小学、幼儿园报名资格：
（1）学生本人或其监护人在县城购买房屋且已居住者；
（2）县城周边村民子女，即丰州镇、石北乡辖区内的村民子女；
（3）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指在武乡城区经商、领有工商营业执照且有固定住所的非武乡县城户籍人员子女和在武乡城区务工、与有用人资质的单位签订合法劳动合同并在县人社局备案、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有固定住所的非武乡县城户籍人员子女（含从县外返乡或来我县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4）在县城租房居住者。
2.县城初中报名资格：
在县城小学、丰州镇、石北乡、上司乡辖区内小学上学且有正式学籍的小学六年级毕业生（含从县外返乡或来我县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3.乡镇幼儿园、小学、初中报名资格：
以乡镇行政区域划分为依据，各幼儿园、小学、初中招收服务范围内的所有适龄幼儿、儿童和小学毕业生以及从县外返乡或来我县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具体招生报名工作由各乡镇联合学区参照本通知统筹安排。
二、报名时间
2025年8月1日—8月5日。
公民办学校招生工作同步进行，逾期网上不报名者，平台将无法录取，学生学籍将无法建立。
三、报名方法
符合我县县城小学、初中报名资格的适龄儿童少年，由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通过手机端或电脑端进行入学报名（具体操作办法详见附件4填报说明），所有幼儿园和乡村中小学线下报名。
四、报名资料要求（提前准备相关资料以备网上报名上传使用）
（一）基本信息材料：
户口簿（首页、学生页、监护人页）、出生证（小学报名使用）、毕业证（初中报名使用）、毕业学校的学籍卡。
（二）房产信息材料：
按照监护人实际情况选择某一项填报：
1.不动产证（房屋产权为法定监护人或学生本人）
2.房产证（房屋产权为法定监护人或学生本人）
3.网签合同（商品房的购房合同、缴款凭证、交房表、装修保证金退还证明等能够证明已入住的有效材料）
4.小产权房（含私人买卖房）（房屋所有权的有效证件及半年以上生活缴费单等辅助证明材料，包括水、电、暖、燃气、物业管理等费用）
5.公租房廉租房（房屋所有权的有效证件及交房表、装修保证金退还证明等能够证明已入住的有效材料）
6.农村自建房（房屋产权为法定监护人或学生本人）
7.租房（所租房屋租赁合同和半年以上水、电、暖、燃气、物业管理等费用缴费单，房主的身份证和房产证或购房合同、房主的现居住房屋相关材料，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学生父母双方无房证明）
8.其他（如移民安置房：需提供房屋所有权的有效证件及能够证明已入住的材料）
（三）营业执照（含年审报告）、劳动合同、社保信息等材料
五、招生审核步骤
（一）县城小学
1.第一批审核：8月10日-8月13日
各校对房产在服务范围内且已入住者、服务范围内县城周边村民子女且有房产者、外来务工人员办有居住证者报名相关资料进行审核。审核结束后学校及时公布空余学位情况和录取名单，并向家长反馈审核结果。
2.第二批审核：8月14日-8月15日
各校对进城及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指领有工商营业执照（含年审报告）或人社局备案的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报名相关资料进行审核，第二批审核结束后，学校及时公布空余学位情况和录取名单。如审核符合条件的学生人数超过空余学位数，由学校报县教育局审核同意后，通过网上随机派位，确定录取学生名单，未录取的学生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
3.第三批审核：8月16日-8月18日
各校对租房户子女报名相关资料进行审核，第三批审核结束后，学校及时公布空余学位情况和录取名单，如审核符合条件的学生人数超过空余学位数，由学校报县教育局审核同意后，通过网上随机派位，确定录取学生名单，未录取的学生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
（二）县城初中
因县城两所初中均位于县城中心，而且初一学生已具备走读能力，故初中按县城小学的审核步骤和时间同步进行第一批审核；第二、三批学生通过平台进行网上随机派位，确定就读学校，派位结束后各校通过网络平台及时向家长反馈派位结果。
（三）幼儿园和乡村学校
各幼儿园和乡村学校根据县教育局划定的服务范围和轨制，参照县城中小学有关要求进行线下招生，于8月25日前完成。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全县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教育局的监督指导下，由县教育局牵头组织，各职能部门通力合作，积极稳妥、规范有序开展。县教育局对招生工作负领导责任，校长是学校招生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学校审核人员为直接责任人。
（二）规范招生行为。各职能部门要明确职责，强化责任，严厉打击造假行为。各学校、幼儿园要严格执行教育部招生入学“十项严禁”纪律，严格按照县教育局划定的服务范围和轨制、年龄、班额招收新生，不得超范围、超轨制、降低年龄、超班容量招生，确保起始年级标准班额幼儿25人、小学45人、初中50人。各校要严格按照文件规定的时间和步骤分批次逐类审核，及时公示招生情况和学位剩余情况，确保招生过程规范有序、公正透明。
（三）保障特殊群体入学。各学校、幼儿园要依法依规保障符合条件的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贫困家庭子女、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对烈士子女、现役军人子女及其他各类符合政策规定的优抚对象，各校按有关规定积极落实教育优待政策。
（四）严格实行均衡编班。各中小学在招生结束后，根据《长治市义务教育学校均衡编班实施办法》（长教办字〔2022〕47号）文件精神，由县教育局统一组织平台内均衡编班，严禁设立重点班、实验班，严格执行标准班额，编班要做到学生人数均衡、男女比例均衡、任课教师均衡。2022级及以后年级学生凡有转入或复学到下一年级的均需参加均衡编班确定班级，编班结果要在校内醒目位置公示。各校要按照县教育局统筹安排，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按时参加均衡编班。（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五）严格规范学籍注册。各校开学后要及时完成新生学籍注册工作。严禁接收无学籍学生，严格落实学生“人籍一致，籍随人走”，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发生。县城学校不得随意招收乡村学校、幼儿园毕业的学生，对于学校擅自招收的学生，县教育局一律不予备案。
（六）加大宣传力度。县教育局将通过新闻媒体将招生政策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各学校要制定本校招生工作细则，认真做好招生工作宣传，建立招生公示制度，确保招生工作政策透明、程序公开、过程公平、结果公正。
（七）加强招生工作执纪问责。在全县中小学、幼儿园招生期间，县纪委监委驻县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县教育局等相关部门将对各校招生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包括网络后台监督）。同时设立举报电话（县教育局举报电话0355-6382263）、举报信箱（县教育局举报信箱设在教育局门前），接受社会监督，做到有诉必查、有错必纠。学生的报名资料及审核过程将在平台上永久留存，对提供虚假证件和违规审核等弄虚作假行为，将一律取消学生在该校录取资格，并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八）坚决打击“校闹”行为。根据《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教政法〔2019〕11号）精神，对于在招生工作中不服从相关规定、借机煽动闹事、影响政府部门及学校正常工作和教学秩序的“校闹”行为，将严肃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形成重大事件的，要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七、服务范围、轨制及网上填报说明
（见附件1）
武乡县教育局
 2025年7月29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县城幼儿园轨制名额分配表
	园  名
	轨制
	招生控制数（人）

	红星幼儿园
	6
	150

	红星幼儿园（佳惠分园）
	1
	25

	机关幼儿园
	4
	100

	城关幼儿园
	4
	75

	鑫鑫幼儿园
	3
	75

	永兴幼儿园
	3
	75

	紫丹幼儿园
	2
	50

	圆梦幼儿园
	3
	75

	合  计
	26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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